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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30/2021_2022__E6_9C_80_

E9_AB_98_E4_BA_BA_E6_c36_330501.htm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

高人民法院公告 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强奸案件有关问题

的解释》已于２０００年２月１３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

员会第１０９９次会议通过，现予公布，自２０００年２月

２４日起施行。 二０００年二月十六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

理强奸案件有关问题的解释 （２０００年２月１３日最高人

民法院审判委员会 第１０９９次会议通过 法释〔２０００〕

４号） 为依法惩处强奸犯罪活动，根据刑法的有关规定，现

就审理强奸案件的有关问题解释如下： 对于已满１４周岁不

满１６周岁的人，与幼女发生性关系构成犯罪的，依照刑法

第十七条、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，以强奸罪定罪处

罚；对于与幼女发生性关系，情节轻微、尚未造成严重后果

的，不认为是犯罪。 对于行为人既实施了强奸妇女行为又实

施了奸淫幼女行为的，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的规定，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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